
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X i g e m a  C p a s ( S p e c i a l  G e n e r a l  P a r t n e r s h i p )  

 

希会其字(2014)0019 号 

关于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 

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的专项说明 

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： 

我们接受委托，对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贵公司”）2013

年度的会计报表进行审计，并就贵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的情况出

具专项说明。我们的审计是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进行的，本专项说明是

我们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发(2003)56 号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

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》的规定，在实施了必要的审计程序的基础上

做出的审核意见。2013 年度贵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报告如附

表所示。 

我们认为，贵公司 2013年度除附表所述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

外，未发现存在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

问题的通知》提及的其他情况，包括： 

1.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不得要求上市公司为其垫支工资、福利、保险、广

告等期间费用，也不得互相代为承担成本和其他支出； 

2.有偿或无偿地拆借公司的资金给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使用； 

  3.通过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向关联方提供委托贷款；  

  4.委托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进行投资活动； 



5.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开具没有真实交易背景的商业承兑汇票； 

6.代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偿还债务。 

 

 

 

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 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安小民  

          中国    西安市            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曹爱民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


